1、灾备系统建设模式选择

上述种种分析说明，期货经纪公司建立异地的灾难备份系统是非常迫切而必要的，同时需要重点考虑建设成本，寻求一种经纪公司用的着，用的起的灾备系统建设模式。

根据目前灾备行业发展现状，期货经纪公司可以选择以下几种方式建设灾备系统：
（1）自建灾备中心模式 
① 一次性投资巨大 
灾难备份中心的资金投入涉及建筑工程、机房配套工程、IT系统投入、通信网络设备投入，这笔投入是为小概率的事件准备的，平时都处于闲置状态，导致总体投入成本（TCO）和投资回报率（ROI）不对称，灾备中心资源利用率低，也不能对期货经纪公司的信息化建设产生直接的推动作用。 
 ② 运营成本高 
灾难备份中心每年的运营费用主要包含：房屋、设备的维护，折旧费，人员的工资，水电费，通信费等。 
 ③ 专业技术及实施难度大 
因为建设灾难备份中心涉及中心基础建设、IT系统建设等多方面工作，同时还要与当地政府、电力和电信部门合作，其具体的组织和实施有一定难度。而且，如果没有精深的理论作基础和丰富的实际经验作支持，灾难备份系统的规划、设计、实施和管理将会有很大的难度和风险。 
 ④ 建设周期长
灾难备份中心具有自己独特的选址、建设要求。一般而言，从选址开始，新建灾难备份中心需要12个月以上的时间。
（2）共建灾备中心模式 
    几家期货经纪公司联合共建灾备中心的模式，可以节省一部分基础建设的投资。在金融业内，香港中资银行曾经做过尝试。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叶，共建或互为备份的模式已基本消失，究其原因无外乎以下几方面： 
 ① 灾难备份中心难以达到标准 
灾难备份中心除了要具有一般数据中心的运行环境外，还要在选点、基础设施及支撑业务运作配套设施等多方面符合灾难备份的需求，一般期货经纪公司受到多方面的限制难以符合标准。 
② 技术路线不统一 
期货经纪公司随着业务的发展，逐步走出适合自己的IT技术路线，其硬件软件平台、应用软件、存储、网络及维护人员都难以共享和为另一方提供服务。 
 ③ 责任难以界定 
期货经纪公司互为备份或联合共建备份中心的模式难以将灾难备份的责任划分清除，特别是各经纪公司行忙于自己的业务开发工作，为其它公司提供灾难备份并不是其主要工作职责；而在灾难发生后如果不能成功切换，备份方需要负什么样的责任也难以确定。 
 ④ 技术管理难度大 
灾难备份涉及到各家期货经纪公司所采用的主机平台、系统、数据库、应用软件、灾难恢复计划及灾难备份中心运营等专业技术管理能力，一般期货经纪公司在人力资源组织上有困难。 
 ⑤ 长期稳定性 
随着我国期货业的快速发展，经纪公司相互之间的合作——竞争模式也在快速转变中，难以保障相互之间提供长期稳定的灾难备份服务。 

（3）外包模式 
    早有业内人士表示：如果国内金融行业机构和企业无论大小都自己建灾备中心，将会得不偿失，建设灾备中心应该走社会化的道路。显然，企业自己投入大量资金、花费许多时间、维持大量运营人员，长期处于待命状态，在某种程度上是资源的浪费。对于规模本来就不大的期货经纪公司来说，自建灾备中心，在人力、物力、财力上都将是难以承受的。而采用灾备服务外包的方式应运而生，是值得考虑的行之有效的方法。2001年7月，深圳发展银行作出了有益的尝试，就专业灾难备份服务商签订了长期灾难备份外包合约，成为我国金融行业灾难备份建设的一个里程碑。 
    灾难备份外包服务具有节省客户投资（共享资源），专业化队伍和完善的服务管理，快速提供灾难备份服务，高等级的灾难备份中心及完整灾难备份服务体系等优点，值得大力推广和提倡。同时，监管部门通过鼓励和规范灾难备份外包服务，既节省了社会资源，又规范了市场，使得灾难备份行业在快车道上得以稳健发展。
